
2020年11月21日 星期六

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

永康新闻网永康日报社出版 社址：总部中心金贸大厦第三第四层 电话：87111855 广告中心电话：87138766 广告发布登记证：永市监广发B001号 东阳日报社承印
邮编：321300 发行：永康邮政局 87128043 定价：每月23元 零售：每份1.3元

朱江林（公民身份证号码：330722197001211219）：2020 年 10 月 29 日，
我局对你单位喷塑加工项目未经环保审批擅自开始建设的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我局于2020年11月13日通过邮寄方式告知你《行政处罚（事先）听证
告知书》（金永环罚先听告〔2020〕123 号），告知你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
罚款人民币壹仟柒佰元整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有权申请听证有权进行陈述申
辩。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金永环罚先听告〔2020〕123
号)，现本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第五十七条规定，依法以公告方式向你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
文书，逾期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我局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
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在收到本告知书或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提出陈述、
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要求听证；你单位如果要求听证，可
在收到本告知书或公告期满之日起 3 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未提
出听证申请，视为你单位放弃听证要求。逾期不提供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
举行听证，我局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联系地址：永康市行政中心四号楼三楼
联 系 人：骆永
联系电话：89289013
特此公告

金华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11月20日

金华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送达公告
朱江林（公民身份证号码：330722197001211219）：2020 年 10 月 29 日，

我局对你单位喷塑加工项目未建有污染防治设施擅自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拟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处罚款人民币叁拾陆万元整。

因你已搬离机器设备，家中无人，通过邮寄你拒绝签收，现本局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五十七条，向你公告送
达本局金永环罚先听告〔2020〕124号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六十日后，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浙江省行政
程序办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我局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
及处罚内容等有异议的，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提出陈述、申辩；逾期
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要求听证；你单位如果要求听证，可在收到本
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听证申请，视为你单
位放弃听证要求。逾期不提供陈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举行听证，我局将依法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联系地址：永康市行政中心四号楼三楼
联 系 人：骆永
联系电话：89289013
特此公告

金华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11月20日

金华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送达公告

武义县万纵工贸有限公司

小猎鹰ATV塑件（配件，外观设计）

▲产品创新要点：

外观造型设计独特。

▲产品维权要点：

外观封样维权。

▲维权时间：外观设计壹年（2020年11月28日至2021年11月27日）

浙 休 车 协 第 1098 号

武义县万纵工贸有限公司（原永康市万纵工贸有限公司）

小小金刚塑料件（配件，外观设计）

▲产品创新要点：

（1）外观造型设计独特。

▲产品维权要点：

（1）外观封样维权。

▲维权时间：外观设计壹年（2020年11月20日至2021年11月19日）

浙江阿波罗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指挥官四轮全场地车（新车架）（配件，外观设计、实用新型）
▲产品创新要点：

（1）车架采用优质管、板件组合结构，造型更加美观实用；
（2）发动机固定采用橡胶缓冲结构，有效降低整车振动，
提高车辆舒适性。
▲产品维权要点：

（1）车架外观造型；
（2）发动机固定结构：由带橡胶缓冲套或橡胶缓冲块的
发动机上支架、发动机下支架和发动机后支架共同将发动机固定在车架上，以
减缓发动机的振动向车架的传递。
▲维权时间：外观设计壹年（2020年11月28日至2021年11月27日）

实用新型贰年（2020年11月28日至2022年11月27日）

浙 休 车 协 第 1099 号
浙 休 车 协 第 1100 号

经企业申报，11 月 20 日维权委员会新产品鉴定小组组织了鉴
定，下列新产品将列入维权保护，现予以公告。对列入保护的新产
品在公告期间（2020 年 11 月 21 日-2020 年 11 月 27 日）有异议的，
请到维权委员会申报。申报电话：0579-87586253

浙江省休闲运动车行业协会维权委员会
2020年11月20日

浙江省休闲运动车行业协会
维权委员会新产品维权公告（一百零五）

此件为延续维权产品

(2020) 浙0784民初6710号
王之娅(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西

山 花 苑 107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012270083)：本院受理原告
洪军与被告王之娅、王之信、永康市辉腾工
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
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
请要求:1.判令被告王之娅归还原告借款本
金200万元及利息；2.判令被告王之娅承担
原告支出的律师费 2 万元；3.判令被告王之
信、永康市辉腾工贸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 30 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4 日 14 时，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23 审
判庭(诉讼服务中心 2 楼)。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判决。(2020)浙0784民初6113号

被告:胡永乾，男，1977 年 8 月 23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330226
197708232230)，汉族，住浙江省宁海县
桥头胡村 22 组 55 号：本院受理原告永康
市东城付荣模具加工厂与被告胡永乾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民商事
诉讼须知、转程序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
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加工款 4500
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 2018 年 4 月 28 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 1.5 倍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开庭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7 日 9 时 20 分，合议庭组成人员卢季玲
玲、李英豪、周红阳，开庭地点为永康市人
民法院石柱法庭一号审判庭。逾期无正当

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2020)浙0784民初6294号
被告:林春联，女，1979 年 6 月 8 日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32719790608236X)，汉族，住浙江
省苍南县钱库镇鉴桥村 243 号：本院受理
原告永康市榜尚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林春
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民
商事诉讼须知、转程序裁定书。原告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292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2019年5月1日起按
月利率 1%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支付之日
止),暂算为 49348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开庭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27 日 10 时，合议庭组成人员
卢季玲玲、李英豪、周红阳，开庭地点为永
康市人民法院石柱法庭一号审判庭。逾期
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2020)浙0784民初5731号

永康市小飞鸽电动车有限公司(住浙
江省永康市西城城西新区玉桂路 87 号二
楼):本院受理原告俞继红与被告永康市小
飞鸽电动车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告永康市小飞鸽电动车有限公
司支付原告俞继红货款 148308 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20 年 9 月 3 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
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行完毕。如
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或价款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33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永康市小飞
鸽电动车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206 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20）浙0784民初3547号
夏礼(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金胜

路 75 弄 1 幢 3 单元 201 室,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7110284556)：本院受理原告
成云与被告夏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告夏礼支付原告成云货款 66 万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20 年 6
月 16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实
际付款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履行完毕。如被告夏礼未按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10400 元，公告费 400 元，
合计 10800 元，由被告夏礼负担。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古
丽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2020)浙0784民初3933号

浙江省永康市雅斯宝工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根响与被告浙江省永康市
雅斯宝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0) 浙
0784民初3933号民事判央书。判决内容:
由被告浙江省永康市雅斯宝工贸有限公司
归还原告李根响代偿款 2065823. 65 元并
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4年12月27
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
止，从2020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23406 元，公告费 400 元，
合计 23806 元，由被告浙江省永康市雅斯
宝工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784民初3991号

胡江品、黄美玲:本院受理原告童双喜
与被告胡江品、黄美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0)浙
0784民初39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一、由被告胡江品归还原告童双喜借款人
民币254000 元及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从 2020 年 7 月 2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
清之日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童双喜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541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5810
元，由被告胡江品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4511号
胡文忠、朱丽红（住址均为浙江省永康

市龙山镇胡塘下村紫金路 118 号，公民身
份号码分别为：330722196708275916，
330722196902055925）：本 院 受 理 原
告杨周来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 0784 民初 4511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由你们归还杨周来借款
1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
际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履行完毕。如果你们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元，公告费400元，合计480
元，由你们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龙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提交
上诉状时一并预交诉讼费用 80 元，上诉期
满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专户名称：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分行营业中心或
直接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室；汇入
账号：19699901040004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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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